
 

兵役業務作業程序 

為免除未役同學在學期間接受兵役徵集及役畢同學收到教育召集(點閱召集)，務必

注意下列訊息： 

一、 本校年滿 19 歲之未役男同學皆須辦理緩徵，應繳交學生兵籍調查表，並黏貼身 

     分證影本，俾利承辦人員辦理緩徵審查。 

二、 役畢同學皆須辦理儘後召集，應繳交學生兵籍調查表，並黏貼結訓令及身分證影       

     本，俾利承辦人員辦理儘後召集審查。 

三、 除復學、降轉、轉系、提早畢業等因素 致修業年限異動，需至軍訓室重新繳交 

     學生兵籍調查表，申請完畢在學期間不必重複申請。 

四、 未役年滿 33 歲 不須申請緩徵；已役畢達除役年齡 ﹝士兵 36 歲、士官及尉官 

     50 歲、士官長及校官 58 歲﹞ 不須申請儘後召集。 

五、 緩徵、儘後召集尚未奉縣市政府(後備指揮部)核定前，如收到徵集令，請持身分 

     證及徵集令至軍訓室開具「暫緩徵集證明書」申請延期入營；如收到教育、點 

     閱召集令，可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並經教務處註冊組核章後，向戶籍地後備指 

     揮部辦理核免。 

六、 關於延長修業同學，應主動繳交學生兵籍調查表，並黏貼身分證影本，俾利承辦 

    人員辦理延長修業審查。 

七、 應行辦理緩徵之學生未檢送申請資料者，其後續兵役問題由學生自負責任。 

 


